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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报单位\类别 团（工）委 团（总）支部 团员 团干部 备注

广州市 4 3 4 3 包含2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深圳市 4 3 4 3 包含2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珠海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汕头市 1 2 2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或个人

佛山市 2 2 2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

韶关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河源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梅州市 1 1 2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惠州市 1 1 2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汕尾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东莞市 1 2 2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或个人

中山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江门市 2 1 2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

阳江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湛江市 2 2 3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或个人

茂名市 1 1 3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或个人

肇庆市 1 1 2 2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，包含1个市属高校集体或个人

清远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潮州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揭阳市 1 1 2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云浮市 1 1 1 1 包含1个中学中职领域集体或个人

省直机关团工委 2 2 1 1 
省属企业团工委 1 1 1 1 
在粤央企团工委 4 4 4 4 
省非公团工委 0 0 1 0 

省社会组织团工委 0 0 1 0 
横琴团工委 0 1 1 0 
金融团工委 0 0 1 0 
税务团工委 0 1 1 0 

邮政快递团工委 0 0 1 0 
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工委 0 0 1 0 

紫荆文化 0 0 1 0 
南航集团 0 1 1 0 
南方电网 0 1 1 0 

中广核集团 0 0 1 0 
省地质局 0 0 1 0 

省直属高校（含附属医院） 4 6 9 9 
省属中学 0 0 2 0 
专项工作 6 4 12 5 

说明：
      1.“备注”列为定向推荐类别，占用各地名额。 
      2.今年设置“专项工作”名额，推报重点突出助力“百千万工程”和“绿美广东”生态建设领域，重点关注
新兴领域、西部计划志愿者和12355志愿者等青年组织和群体 。“专项工作”类别采取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的方
式进行，不占用分配各地名额 ，由团省委相关部门统筹 ，经与有关团组织充分协商后 ，差额报请团省委书记会
议确定。“专项工作”推报要求如下：   
     （1）助力“百千万工程”类别，指在参与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 “百千万工程”三年行动和“绿美广
东 青年先行”青少年绿美志愿行动中的优秀集体和个人 ，由团省委青年发展部统筹 。
     （2）“新兴领域”类别，指新兴领域优秀团组织 ，由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统筹 ；新就业群体中优秀个
人，由团省委权益与社会工作部统筹 。
     （3）“少先队工作者”类别，指县级基层专职少先队工作者中的优秀个人 ，由团省委少年部统筹。
     （4）“志愿者”类别，指西部计划广东地方项目志愿者和 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志愿者中的优秀个人 ，由省青
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统筹 。
      3. 按照团中央要求，严控推报县处级团干部比例 ，各级团组织一般不推报县处级团干部 ；严控推报党政机关
团组织或个人比例，各地市团委推报党政机关团组织和个人总数量最多不超过 1个。
      4.各级团组织原则上按照团组织关系隶属进行推报 ，其中全省税务团工委负责全省税务系统申报对象推报工
作，各地市团委不再推报税务系统团组织 。
      5.同一单位不得多头申报 ，推报单位需询问申报单位是否在其他类别申报 ，申报组织与本级团员 、团干部和
下一级团组织不得同时参评 。


